
 

 

2018年 3月 6日 

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 

 

关于本集团不适当行为的报告 

 

就本公司以及本集团内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的不适当行为给客户、合作伙伴、股东以及相关人员

带来的诸多困扰，本公司再次深表歉意。 

 

针对本集团以过去一年（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的出货产品为对象实施质量自检后发现的不适当

行为（对未达到法定标准或者客户规格等的产品，通过更改或者编造检验结果使其作为满足要求的产品向客

户出货或者提供的行为，以下简称“本不适当行为”），本公司于 2017年 10月 26日设置了以松井巌（原福冈

高检检察长、律师）为委员长的外部调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之后本公司全面配合了该委员会的调查。 

 

本公司根据外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结合本公司质量管理重塑研讨委员会以及质量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讨论结果，在董事会上决议于今日公布《关于本集团不适当行为的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以

对外说明经外部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查明的事实情况，并报告原因分析以及防止再次发生对策。本报告书的概

要如下： 

１．本不适当行为的事实情况 

2017年 10月 26日公布的不适当行为对象产品的出货对象客户为 525家公司，根据外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

结果，确认存在新的不适当行为，如表 1所示。 

新的不适当行为包括 10月 26日公布的可能存在不适当行为的 4例事件，以及外部调查委员对本集团的质

量自检进行验证、调查的过程中确认的事件。 

关于新的不适当行为，已向客户汇报，并完成了其中一部分的安全性验证。今后本公司也将最优先进行安

全性验证。 



 

 

【表 1：确认存在不适当行为的据点及安全性验证的情况等】      

                                                               截至 2018年 3月 6日 

大分类 公司名称 产品 主要用途 

2017年 10月 26

日公布 

 

设置外部调查委员
会（2017年 10月

26日）以后 

客户数

量 

安全性
验证 

客户数量 
安全性
验证 

铝
铜 

株式会社神户制
钢所 
铝铜事业部门 

铝板 
罐材 
汽车 

57 52  7
※4
 6 

铝铸造锻造
品 

航空器 
铁道车辆 

67 67  4
※5
 2 

铝挤压型材 
汽车 

铁道车辆 
34 34 － － 

铜板 
半导体 
接头 

38 38  2
※6
 2 

Kobelco & 
Materials 
Copper Tube 
Co., Ltd. 

铜管 空调 23 23 88
※7
 87 

Shinko Metal 
Products Co., 
Ltd. 

铜合金管 
模型 

电机 
制铁机械 

176 176  29
※8
 1 

日本境内子公司
1家 
日本境外子公司
3家

※2
 

铜管 
铜板条 
铝线材 

空調 
接头 

36 36 － － 

神钢真冈综合服
务株式会社 

铝板 材料试制 － －  1
※9
 0 

其
他 

株式会社神钢科
研 

靶材 
试制合金 

 

FPD 
光盘 

试制合金 
70 70  14

※10
 13 

腐蚀分析 腐蚀分析 

株式会社神户制
钢所 
钢铁事业部门 
铁粉本部 

铁粉 烧结零件 1 1 － － 

日本境内子公司
等 2家 
日本境外子公司
等 2家

※3
 

钢线 
不锈钢线 
热处理 

轴承、 
弹簧 

22 22 － － 

神钢钢板加工株
式会社 

厚板加工 
厚板加工

品 
1 1 － － 

KAMS.Co., Ltd. 热处理 热处理 － －  1
※11
 1 

株式会社神钢制
作所 
机械事业部门 

机械 
产业机械 
通用压缩

机 
－ －  10

※12
 10 

神钢造机株式会
社 

机械 产业机械 － －  3
※13
 3 

株式会社神钢环
境舒立净 

水分析 水分析 － －  4
※14
 4 

 
525

※1
 520 

 
163

※1
 129 



 

 

上述表格中的深色部分是外部调查委员会成立以后新发现的存在不适当行为的据点。 

※1 2017年 10月 26日公布的 525家客户数，以及设置外部调查委员会以后与新发现的不适当行为有关的 163家客

户数，均为总数。 

※2神钢铝线材株式会社、Kobelco & Materials Copper Tube (M) Sdn. Bhd.、 

Kobelco & Materials Copper Tube (Thailand) Co., Ltd.、苏州神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日本高周波钢业株式会社、神钢钢线不锈钢株式会社、江阴法尔胜杉田弹簧制线有限公司、神钢新确弹簧钢线(佛

山)有限公司 

※4～※14的不适当行为的概要参见本报告书中的第 3部分。 

(※4)P9:1(1)的本不适当行为时①②③，(※5)P13:1(4)②、(※6)P10:1(2)、(※7)P19:3(1)①③、(※8)P20:3(2)②③、

(※9)P23:3(4)、(※10)P28:4(7)②，P29:4(8)、(※11) P25:4(4)、(※12) P17:2(2)①②③，P18:2(3)、(※13) P26:4(5)

①②、(※14) P27:4(6)①②③ 

 

本不适当行为确认到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不满足客户规格的检验结果进行更改使其满足规格要求数值的行

为、以及实际上没有测定却编造测定检验结果的行为等（本报告书第 11页至 32页）。 

根据外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所有本不适当行为中，确认到有董事参与的只有铝铜事业部门。具体来

说，2名执行董事曾在发生不适当行为的工厂工作，当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本不适当行为，但是知晓其存在，

也未向自身的上司，即铝铜事业部门长等进行报告。此外，另 1名执行董事在去年 4月份虽然认识到了不适

当行为的存在，但仅停留在确定逐渐杜绝不符合规格行为的发生及停止不符合规格产品的出货的基本方针，

并下达指示改善制造工序并停止接受一部分订单的阶段。 

过去就任的董事中，有 2名取缔役、执行董事在就任董事以前直接参与过本不适当行为，就任董事以后也

未将其向董事会报告，另外也未采取要求停止、改善本不适当行为等措施。 

如表 1所示，本不适当行为不仅在铝铜事业部门，也在其他事业部门以及本集团内公司存在，本公司将对

本集团多处据点存在不适当行为的事实进行深刻反省。 

２．本不适当行为的原因分析 

根据外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及本公司的讨论，本公司认为引起本不适当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

偏重效益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不完善的组织体制、（2）欠缺平衡性的工厂运营方式和员工的质量合规意识的淡

薄、（3）容易滋生本不适当行为的不完善的质量管理程序。具体如下： 

（１）偏重效益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不完善的组织体制 

在总公司效益优先的经营模式下，各事业部门在没有对工序能力进行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就接受订单，

陷入了生产至上主义。同时，对各事业部门的大幅度的权限下放降低了总公司的管理力度，总公司的

质量合规管理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因过去发现了与本不适当行为类似的行为时，总公司的经营

管理层没有采取根本性的应对措施，事业部门内部的监查不到位，所以导致了本不适当行为未能及早

发现。 

（２） 欠缺平衡性的工厂运营方式和员工的质量合规意识的淡薄 

根据不符合工序能力的客户规格进行产品制造、获取订单和按期交货至上的“生产和交货期优先”

的风气、因不存在事业部门之间的人事交流和人事调动而形成的封闭性组织、没有进行适当的教育

培训以及适当的惩戒处分的情况、即使不符合客户规格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产生安全性问题就

可以出货的错误认识等——这些情况相互作用导致的员工质量合规意识的麻木，是本不适当行为产

生的动机，也是该等行为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３） 容易滋生本不适当行为的不完善的质量管理程序 

导致本不适当行为的质量管理程序上的原因有：使更改、编造成为可能的检查程序；单独且固定化

的业务体制；难以遵守的公司内部标准的设定。 

３．本不适当行为的防止再次发生对策 

根据上述原因分析，在外部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的基础上，本公司总结的本不适当行为的防止再次发生对策

如下： 

（１）公司治理层面-为重新构筑质量管理体制，实施以下措施。 

① 渗透集团的企业理念 

通过进一步推进经营最高层和员工直接对话的活动，即“Next100 计划”活动（面向下一个 100 年的工

作），推行恢复本集团信誉的改革。为了持续反省质量问题等不合规事件，将每年 10月设定为“KOBELCO

约章月”，同时基于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全体员工宣誓遵守的“KOBELCO的六项誓约”中加入更重

视客户满意度和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内容（本报告书第 38页至 40页）。 

② 董事会的存在方式 

为了提高董事会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独立社外取缔役的构成比例设定为三分之一以上。废除会长职位，

从独立社外取缔役中选出董事会议长，设置任意的咨询机构“指名、报酬委员会”。改变以各事业部门长

为取缔役的现状，改成素材系 1名、机械系 1名、电力系 1名的结构，分别设置统括合规的取缔役、统

括质量管理的取缔役。设置由公司外部专业人员组成的外部质量监督委员会，在外部调查委员会解散后

商议和质量合规相关的各种课题（本报告书第 41页至 43页）。 

③ 改善风险管理体制 

定期实施“合规意识调查问卷”、强化根据“集团标准”进行的集团内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定“KOBELCO

质量指南”、以专职负责合规的执行董事为中心新设合规统括部等（本报告书第 43页至 44页）。 

④ 改善组织的封闭性 

通过改组事业部门、集团内公司，彻底强化公司治理。通过实施事业部门之间的人事调动，改善组织的

封闭性。通过实施对员工意识的调查等，掌握并解决工厂发生的各种问题（本报告书第 44页至 47页）。 

⑤ 完善质量保证体制 

制定《品质宪章》，全面致力于恢复本集团的信誉。通过在总公司设置质量统括部以及设置直属于事业部

门的质量保证部，强化制作所/工厂、事业部门、总公司各层面的质量保证体制。质量统括部负责质量监

查、质量保证担当人才的培养等统括工作以及事业部门的教育、培训的协助工作。另外以 2018年 4月 1

日为目标，计划从外部招聘负责质量统括部的执行董事（本报告书第 47页至 48页）。 

（２）管理层面-贯彻质量管理，实施以下措施。 

① 质量管理对策 

通过制定质量指南强化事业所的质量保证管理，由质量管理部作为事务局召开集团质量领导会议等。由

质量保证部门实施监查的同时，由本公司专业人才组成的“质量巡查组”将对工厂的问题解决提供支援

（本报告书第 49页至 52页）。 

② 质量保证人才的教育、培训 



 

 

将质量保证人才定位为全公司共享的专业人才，在事业部门间和事业所间进行人才的横向轮岗和培养。

根据品质宪章，加强对本集团所有从事质量相关工作的员工的公司内部培训（本报告书第 51页）。 

（３）程序层面-强化质量管理程序，实施以下措施。 

① 改善质量管理程序 

推进试验检验记录的自动化，尽可能避免数据录入由一个人完成。统一出货标准，防止因双重的出货标

准（客户规格和公司内部标准）导致不适当行为发生。（本报告书第 52页至 54页）。 

② 改善接受新订单时的审核程序 

接受客户的订单时，针对客户规格，在没有掌握工序能力、没有确认具体的试验检查方法、没有对试制

品进行全面评价的情况下就和客户签订了合同，这也是一部分不适当行为发生的原因。因此需要改善接

受新订单时的审核程序，完善制度以确保接受订单时可掌握客户规格与本公司工序能力关系（本报告书

第 54页）。 

③ 改善制造程序变更时的审核程序 

在不适当行为中，存在因生产开始后未能准确把握设备或者材料的变动情况，从而发生了与规格不符或

滋生了更改动机的事例。因此，需要改善对质量产生影响的制造程序变更时的审核程序（本报告书第 54

页）。 

４．结语 

根据本集团的质量自检及外部调查委员会调查查明的与本不适当行为相关的事实情况，以及本公司过去发

生的数起合规事件，不得不说，本公司不仅在合规体制上，而且在组织风气、董事及员工意识等层面都存在

着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调查本不适当行为发生原因的过程中本公司认识到，除了与质量保证相关的管理以及业务程序，质量问

题之外的包括整体的公司治理在内都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对于董事会的存在方式，事业部门制的存在方式，

人事配置、教育培训及经营计划制定的存在方式等课题，均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讨论。 

今后，本公司在把推进安全性验证放在首位的同时，在本公司的经营最高层的带领下，神钢集团全体员工

将诚心诚意、脚踏实地地实施防止再次发生对策部分所述的各项措施，推动组织体制、企业风气的根本性改

革。 

在大约半年的调查过程中，客户以及相关各方在安全性验证等各方面对本公司给予了大力协助，并提出了

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等，本公司对此再次深表谢意。神户制钢自创业至今已 112年有余，在经营事业中一

直珍视客户、合作伙伴、股东等诸多相关人员的“信赖”，因此本公司对于失去“信赖”无比地痛心疾首。为

了履行本公司在本次质量问题中的责任，并重生为值得 “信赖”的公司，我们将回到“生产制造的原点”，

铭记优质才是“信赖”的核心，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致力于防止再次发生。 

 


